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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房屋及土地附着物收购协议

甲方:江阴市华士镇人民政府(以下简称甲方)

乙方:江阴市华西彩镀铜板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乙方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

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就甲方补偿乙方房屋及土地附着物的有关事项

达成如下协议:

第二条本协议涉及地块位于华士镇主迦蓝，其四至范围:东:重

监:南:道监:西:}垦:北:道血。涉及建、构筑面积旦坐2 平方米;
第二条经评估确定，该地块上的土地附着物及相关设施收购款

4576.66 万元。

第三条协议签订生效，乙方须在 2020 年 5 月 1 日前将该宗地所有

附属设施移交给甲方。乙方保证交付地上附着物权属清楚无争议。乙方

如不能按时交付，贝 rJ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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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本协议未尽事直由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视作为

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八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第九条本协议一式囚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。

法定代

盖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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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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